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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8月 9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 我谨随函转送 2000 年 6 月 12 日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哈

吉 艾哈迈德 泰詹 卡巴关于拟议的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一封信及其附文

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易卜拉欣 卡马拉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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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8月 9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我代表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写信请你发动联合国决心设立塞拉利昂

问题特别法庭的进程 设立这个法庭的目的是审判那些对犯下危害塞拉利昂人民

罪行和把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扣押为人质负有责任的革命联合阵线(联阵)成员

及其帮凶 并把他们绳之以法 要这样做就必须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法庭 以便在

塞拉利昂和西非分区域实现并维持和平与安全 为此 我请求安全理事会协助设

立一个能实现声张正义和确保持久和平这一目标的强有力和可靠的法庭 要达到

此一目标 秘书长及安全理事会必须作出迅速回应  

 如你所知 联阵在我国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的近十年中所犯下的暴行普遍被

称为内战历史上最严重的暴行 1999年 7月 我国政府和联阵领导人签署了 洛

美和平协定 该协定的目的是实现和平以及永远停止这些暴行和冲突 为鼓励

实现这种和平 我国政府甚至同意对联阵领导人及其成员在签署 和平协定 之

日以前犯下的所有恐怖主义行为实行大赦  

 但后来联阵领导人违背了 协定 重新施展暴行 总是把包括妇女和儿童

在内的平民作为其主要目标 他们仍在谋杀和残害平民 把妇女和女童当作性奴

隶 最近 他们劫持了 500名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 夺取了他们的军火 武器和

军服 并甚至杀害了一些维持和平人员 这违反了 洛美协定 本身关于要求我

国政府和联阵确保这些维持和平人员安全的规定 联阵这样做犯下了危害塞拉利

昂和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我国政府认为 应立即处理联阵领导人对这些罪行的负

有的个人责任的问题 只有以我国现在所要求的方式将联阵领导人及其帮凶绳之

以法 才能确保在塞拉利昂实现和平与民族和解以及加强民主  

 我了解联合国对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犯下的类似罪行采取了类似行动 我

请求对我的要求给予同样的考虑  

 我认为联阵在我国犯下的这样严重的罪行使世界上所有人感到关切 因为这

些罪行极大地削弱了对国际法以及对大多数基本人权的尊重 我希望联合国和国

际社会能帮助塞拉利昂人民把应对这些严重罪行负责者绳之以法  

 由于联阵及其帮凶的活动在塞拉利昂和全世界引起的关注 以及必须毫不延

误地在拟议设立的法庭上处理待审理的事项 我谨请你或安全理事会立即向塞拉

利昂派出一个快速反应调查组 对设立法庭的必要性以及对关于我国政府是否有

能力提供有效 可靠 公正和可信的司法的疑虑作出评估  

 关于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和规模 塞拉利昂没有审判此种罪行资源和专门知

识 这是国内冲突造成的后果之一 冲突摧毁了我国的基础设施 包括法律和司

法基础设施 并且塞拉利昂的刑事法中有欠缺 不能涵盖象联阵犯下的危害人类

罪和某些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这样一些滔天罪行 因此我认为 除非在这里设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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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所要求这样的法庭以实行国际司法和人道主义法 否则就不可能为塞拉

利昂人民或被劫持为人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声张正义  

 我谨随函附上关于拟设立的法庭的框架的建议 见附文 你可以看出 该

框架是为了使所设立的法庭符合审判刑事案件的国际标准 同时又负有在塞拉利

昂领土上既实施国际法又实施塞拉利昂国内法律的任务  

 

        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 

        哈吉 艾哈迈德 泰詹 卡巴 签名  

        2000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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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框架 

 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设立的法庭 

 这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设立的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 该法庭将考虑到塞

拉利昂局势的特别需要和条件 法庭在法理和审判地点这两方面都应该机动灵

活  

 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设立的法庭将具有强大的强制执行权力的优点

将需要各国在调查 逮捕 引渡和执行判决等方面提供合作 法庭也将呼吁向一

项信托基金提供自愿财务捐助 该基金将支付调查 法庭运作及执行判决的费用  

 在目前要求设立法庭的决议通过后,安全理事会应立即派遣一个迅速反应调

查组前往弗里敦 考察违犯程度和在塞拉利昂境内实现可信和可靠司法所需的设

施 这将立即向犯罪行为负责者发出明确的信号 他们将不能逍遥法外地继续为

非作歹 同时也向塞拉利昂人民保证已开始处理这些暴行和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2. 特别法庭的任务 

 特别法庭的任务将设计为狭义的 以便将罪行滔天的人和革命联合阵线领导

人起诉 这将使受起诉的人数限于几十人 这也将让法庭能够迅速有效地执行司

法任务 同时瓦解应对暴力行为负责的犯罪组织的指挥结构  

 这一任务将必须延长至不久的将来 以处理目前和未来的违犯行为 直到塞

拉利昂恢复和平与安全  

 3. 适用的法律 国际法和(塞拉利昂)国内法兼行 

 法庭的设计可兼行国际法和塞拉利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这样使用法律将允

许对于在有关期间犯下的罪行灵活地进行起诉 同时这将投下一张天罗地网逮捕

犯下暴力行为和暴行的领导人 有些国际罪行肯定是危害人类罪行和违反人道主

义法的行为以及是攻击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任务的人员或物件的战争

罪 应该加以考虑的其他罪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对此法庭将采用塞拉利昂国内

法  

 这种办法使程序立足于塞拉利昂 使其具备塞拉利昂特点  

 4. 法庭所在地 

 法庭的设立方式使它能够在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在塞拉利昂开庭 但一旦安

全成为问题时 亦能够撤离塞拉利昂 设立法庭的有关用语可要求 优先考虑

在塞拉利昂境内进行审判 塞拉利昂境外的确切地点应一开始就确定 此一地点

应安全和不受任何不当影响 结果是 对法庭的审判地点应采取灵活的做法 允

许法庭根据安全环境在塞拉利昂境内或境外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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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提供援助加强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安全和基本设施 拘留设施和机

构 亦应任命国际人员协助提供安全和培训  

 5. 法官 

 法庭应由一个三名法官组成的单独审判分庭构成 审理案件 法官可从西非

或世界其他地区物色 可任命其他法官审理审前请求 日后可根据案件数的需要

任命更多的法官为审判法官  

 6. 上诉法庭 

 设在海牙的卢旺达问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上诉法庭可用作塞拉利昂问题特

别法庭的上诉法庭  

 7. 检察官 

 本法庭的构成方式可以使塞拉利昂总检察长为法庭的首席检察官或共同首

席检察官 此一结构将允许塞拉利昂政府在指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同时获得国

际援助和专门知识 共同检察官办法亦将允许国际社会就针对维持和平人员犯下

的国际罪行派出代表陈情 两名检察官将负责一个检察官和调查员 由国际调查

员及塞拉利昂调查员组成 小组 该小组将有权调查在塞拉利昂境内和境外对塞

拉利昂犯下的罪行  

 8. 辩护律师 

 法庭应允许及格的律师和辩护调查员向被告提供服务和予以协助 律师可以

来自任何国家 但他们必须胜任  

 9.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应考虑授权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在当地拘押和安全方面提供支助  

 10. 执行判决 

 设立法庭的决议应规定罪犯必须在塞拉利昂境内服刑 为达到此一目的 应

考虑加固塞拉利昂的监狱 以确保塞拉利昂境内的可靠监禁  

 

 


